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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紫外光催化及紫外线的物体表面消杀装置》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2022 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工信厅科

函〔2022）94 号），项目计划编号为 2022-0502T-FJ。项目名称“基于紫外光催化及紫外线的物体表面

消杀装置”进行制定，主要起草单位：福建福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大学国家环境光催化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等。计划应完成年限为 2023年。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2022年3月，标准牵头单位福建福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夏科技”）

发出 “关于征集起草工作组成员单位的函”，征集起草单位。经过调研和协调，起草单位由福建福夏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大学国家环境光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漳州众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大陆

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广电计量检测（福州）有限公司、福建物联网应用促进中

心组成。3月底成立了以陈健为组长，徐韬、戴文新、张子重等为组员的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2 年 4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对国内外紫外光催化及紫外线的物体表面消杀装置产品和技术

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和检索国内紫外光催化及紫外线的物体表面消杀装置技

术资料。到福州大学、福州海关监管仓等相关企业进行了调研和座谈，并得到企业对标准起草工作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2022 年 4月 25日在参考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标准基本框架。 

——2022 年 5 月，召开标准启动会暨一次讨论会，来自福建福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大学国

家环境光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漳州众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大陆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物联网应用

促进中心、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广电计量检测（福州）有限公司的行业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

与会专家就标准范围、术语定义、框架等内容进行了研讨，提出了科学合理的意见建议，并确定了起草

工作计划。 

——2022 年 5 月，标准主要起草人确定验证试验分工表，福夏科技、福大研究中心、众环科技、

生物研究所、广电计量检测针对紫外线强度的测量方法、寿命实验方法消毒模拟现场和现场实验等验

证试验。 

——2022 年 6 月 13 日完成模拟现场和现场实验等验证试验，7 月 15 日起草组召集标准主要起草

人根据验证试验情况，共同推敲标准相关条款，完善标准文本。 

——2022年 7月 30日、9月 3日、11月 9日，标准起草工作组通过召开线上和线下多次讨论会对

标准进一步修改完善。会上就标准范围、术语定义、要求、试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研讨，结合前期的验

证试验数据提出了科学合理的意见建议。   

——2022年 12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形成了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征求意见稿。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福建福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大学国家环境光催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漳州众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广电计量检测（福州）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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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福建物联网应用促进中心等单位负责起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包括：陈健、张子重、戴文新、徐韬、袁英姿、韩闽毅、丁峰、王梅燕、林永辉、

陈标玲、赵超强、张海军、魏璟毅、陈继胜、曹星标等。 

所做的工作：陈健任工作组组长，主持全面协调工作。陈健、张子重、戴文新、徐韬、韩闽毅为本

文件主要执笔人，负责本文件的起草、编写；袁英姿、丁峰、王梅燕、林永辉、陈标玲负责标准项目验

证工作；赵超强、张海军、魏璟毅、陈继胜、曹星标负责对国内外变紫外光催化及紫外线的物体表面消

杀装置产品和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进行全面调研，广泛收集和检索国内技术资料，进行研究分析、资料查

证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原则、市场需求原则、突出重点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

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协调性、适用性和规范性原则，进行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进行编写。本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或文件： 

GBZ/T 189.8-2007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8部分：噪声 

GB/T 191-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753.3-1986 涂料贮存稳定性试验方法 

GB/T 10682-2002  双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 

GB/T 13306-2011 标牌 

GB/T 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5144-2020 管形荧光灯用交流和/或直流电子控制装置 性能要求 

GB 1598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GB/T 17262-2011 单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7743-2021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7988  食具消毒柜安全和卫生要求 

GB/T 18202-2002 室内空气中臭氧卫生标准 

GB/T 19258-2012 紫外线杀菌灯 

GB 19510.1 灯的控制装置 第 1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GB/T 19837-2019 城镇给排水紫外线消毒设备 

GB 28235 紫外线消毒器卫生要求 

GB/T 30706-2014 可见光照射下光催化抗菌材料及制品抗菌性能测试方法及评价。 

GB/T 32091-2015 紫外线水消毒设备 紫外线剂量测试方法 

GB/T 32092-2015 紫外线消毒技术术语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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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38598  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通用要求 

HJ 2537-2014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水性涂料 

YY/T 0160-1994 直管形石英紫外线低压汞消毒灯  

2、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紫外光催化及紫外线的物体表面消杀装置（以下简称“消杀装置”）的要求、检

测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与包装、运输与贮存、铭牌和使用说明书。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 200nm至 280nm 波长范围的 UV-C紫外辐射源的硬质物表连续消杀装置，该装置

可同时具备紫外光催化消毒功能。 

制定了 11项技术要求，主要项目设立说明如下： 

（1）性能参数 

消杀装置中紫外波段范围为：200nm至 280nm波长范围的 UV-C紫外辐射源。 

标准中明确指出消杀技术为紫外线消毒的方法，整个消杀装置是针对连续运动的物体表面进行快速

消杀装置。 

利用病原微生物吸收一定波长紫外线能量后，其遗传物质发生突变导致细胞不再分裂繁殖，达到灭

活病原微生物的目的的消毒方式。突出消杀装置可结合光催化功能。同时也明确物体表面的范围为纸质、

木质、塑料、金属等。 

消杀装置在消毒的目标微生物不详时，明确装置的最小紫外线消毒剂量（即 20 mJ/cm2）所需的短

消毒时间，并对消杀装置进行消毒效率做了分级。 

消杀装置中考虑了国产紫外线强度及性能，将波动范围扩大为 5%；同时也考虑国产紫外线杀菌灯

的寿命 8000 小时，而进口紫外线杀菌灯的使用寿命为 16000小时，考虑到该行业标准主要面对的是国

内市场，故此标准设定紫外线杀菌灯的有效寿命不低于 12000小时。， 

为满足消杀装置对细菌的消杀效率及安全性、产品的稳定性等，因此标准设定了与紫外灯管匹配的

电子镇流器要求功率因数(PF)应大于 0.98，电流谐波含量（ATHD）应小于 15%。与之匹配的紫外灯平均

寿命应达到紫外灯运行寿命的 80%以上，紫外线输出强度应达到灯管的额定值。 

考虑到消杀装置主要的消杀因子为紫外线消毒技术，因此消杀装置中与紫外线接触的电缆或电线的

材料需要具备抗腐蚀及长寿命的特性，故连接紫外灯和镇流器的电缆或电线应具备抗紫外性能或防止暴

露于紫外线照射下。暴露紫外灯下的电缆或电线应覆盖耐紫外线老化的保护层(聚四氟乙烯（PTFE）、金

属、陶瓷等)。提高了设备的安全性与使用寿命。 

 

（2）紫外线消毒剂量检测 

明确紫外线的消毒剂量才能对应消杀设备的消毒效率，因此一个消杀装置是否有全面的消毒效果最

重要判定指标在于紫外线的消毒剂量的判定。因此本标准中设定：根据设备使用说明书选取最大和最小

尺寸的被消毒物，在被消毒物表面均匀选取 30个点（均匀分布于被消毒物表面，可根据设计优先选取

紫外剂量最弱的点）作为紫外线消毒剂量检测点。设备开启运行稳定后，用紫外线强度仪，将带有透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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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滤片的检测探头置于检测点，以积分模式测试设备在消杀装置说明书中给出的最短消毒周期内该检测

点所受到的紫外线剂量。 

（3）消毒效果 

考虑到目前消杀装置多样性，各种产品的检测规范没有统一性，造成市场及使用者对消杀装置的消

毒效果的概念停留在片面阶段。为更好地科学规范行业中的消杀装置的消毒效果，本标准中对装置进行

三个方面的试验：1、实验室微生物灭杀试验、2、模拟现场或现场的试验，3、光催化剂制品抑菌率。 

根据紫外线消毒器行业 GB 28235标准要求，消杀装置采用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 6538株)和大肠

杆菌作为指标菌进行实验室微生物灭杀试验。但国家卫健委专家对现场的试验提出建议，需要增加芽孢

病菌，以更好地了解消杀装置对细菌种数的消杀范围 

专家对消杀装置一般仅剂量就可以，消杀效果一般不做，但为了更好地体现消杀装置的优良性，本

标准中将剂量与消杀效果做了对应，也获得专家的认可。从科学角度来说是达到了消毒效果，如果是时

间的话，我们通过消毒效果验证，我们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前面剂量可以不用考核，只要考核消

毒效果就行，经济上比较合理，不同的芽孢 病毒，都要弄的话，实验室要求，周期等都会很长。 

使用了光催化剂的消杀装置，应在现场自然条件下，经紫外光催化消毒处理后的物体表面光催化剂

制品，处于可见光照条件下抑菌性能应符合对应的规定。光催化制品要求只是对光催化剂的要求，应该

有个前提，具有„A类 B类 C类，等级放在前面，然后才是验证是否符合 abc类要求 

 

（4）电气安全 

该消杀装置的主要依据电气安全按 GB/T 5226.1-2019中 18.3、18.4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消杀装置对每个单脉冲能量自检过程中，当单脉冲能量低于预设值的 80%时，应发出报警。 

臭氧的泄露。然后就是电路的安全问题，紫外灯在运行的过程中会大量的产热，这些防护都是要做

的，这些是电气防护。 

在消杀装置上模拟设置灯管、电容的工作次数达到预设寿命或灯管非正常闪烁时控制系统是否会正

常报警和停机。 

（5）安全防护 

 

消杀设备根据紫外线消毒器行业 GB 28235 标准要求，规定了消杀设备的工作噪声、紫外线泄露、

臭氧泄露量、消杀装置控制、紫外等防护、残留电压。保障了设备的安全性。 

 

3、解决主要问题 

目前，紫外线消毒器行业 GB 28235 标准已发布，紫外线消毒器消毒效果与消毒效率是保障环境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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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安全为重中之重。消杀机采用现代紫外 C 技术及催化剂液体喷涂成膜与强紫外 C 照射技术，可以对

被消毒物体所有六个面全方位包裹，5秒时间内，对所有指标菌在零下 18摄氏度的去除率在 99.99%以

上，不仅消杀率高，消杀速度也很快。由于属于物理消杀，消杀过程不产生任何污染物，对人体健康

和食品安全不产生影响。该消杀设备经过多轮 P3实验室新冠病毒消杀效果实验，证明了紫外线联合光

催化复合对光滑不渗透材质表面新冠病毒具有更好杀灭效果。因此，国家卫建委在 2022年承认紫外线

的物理消毒技术可以用于冷链范围针对新冠病毒消杀。为当前冷链物流消杀防控新冠病毒提供了新技

术、新装备和新途径。 

物体表面紫外光催化快速消杀设备利用物体表面附着光催化剂材料在紫外光照射下产生大量羟基

自由基等强氧化剂，兼具直接深紫外灭活与氧化基团进攻的迅速性，使表面病毒深度氧化分解而强烈

杀灭细菌和病毒的作用，无需依赖化学消毒制剂且对人体无刺激，实现全在线对物品表面病毒实施快

速、深度破坏及清除的同时，维持物体表面长效性病毒抑制与灭活效果，是一种适用于环境和物表消

毒的新技术设备。该产品主要应用于国内冷链食品消杀行业在“低温冷链食品消杀”以及邮件包裹行

李消杀处理领域。 

通过制定行业标准，有利于行业示范带动作用、有效的提升疫情全面防疫，保障公众安全与健康。

可以将紫外光催化及紫外线的物体表面消杀装置进行有效统一，通过技术规范统一消杀装置的消杀效

果、试验方法。实现产品消杀范围，并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形成规模化生产，方便售后维修，降低了生

产成本。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消杀设备在立项前已完成对新冠活体灭杀的试验、第三方标准菌的消毒试验、在海关监管仓进行

的现场消毒效果的验证及北京冬奥会新冠灭杀的检测等。 

2022年 3月到 2022年 4月，福夏、福大研究中心、众环、生物研究所、广电计量检测等五家单位

根据标准中设立的项目，分别进行针对紫外线强度的测量方法、寿命实验方法消毒模拟现场和现场实

验等验证试验。涉及到标准中 15个项目 59项次。 

验证结果显示标准讨论稿的项目和指标设定较为合理，企业基本能满足要求。 

2022年 7月 30日对本文件进行二次会议讨论修订，参会的有福夏、福大研究中心、众环、生物研

究所、广电计量检测等五家单位对标准进行了修订并完善。 

2022 年 8 月对本文件内容搜集了相关意见，涉及部分项目的调整，为此再次补充验证试验，详见

“验证试验记录”（详见附件 1）。 9月份对设备的紫外线强度进行第三方试验（详见附件 2）。 

2022年 10月 17日~10月 21日由福建省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在福州市进口冷链食品监管仓进行消杀

设备的冷链物体表面模拟现场消毒试验（详见附件 3）。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说明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尚未发现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相关专利。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包膜的 RNA 亲脂病毒，是人类疾病中致命危险的高风险病原体。尽管在人类认

知中包膜病毒具有易碎特性，但实际上它们具有潜在的环境抵抗力，变异迅速且持续缺乏特异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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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研发抗感染药物和疫苗外，发展新的消毒技术也非常重要。新型冠状病毒对热力、紫外线和中低

效消毒剂都很敏感。针对本次新型冠状病毒，国内外常用的消毒剂包括含氯消毒剂、醇类消毒剂、二

氧化氯消毒剂和过氧化物类消毒剂，其中含氯消毒剂用量最多。但是消毒剂往往具有一定刺激性和危

险性，某些消毒剂在使用过程中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例如含氯消毒剂，刺激性大，容易受到 pH 值等因

素的影响，频繁使用此类消毒剂，有可能使环境中的残留毒素增多，且会造成二次污染，尤其是针对

冷链产品可能带来的潜在安全食用影响。大规模持续使用消毒剂对环境与人体健康也有影响。 

此外，高能短波紫外线和高压放电等离子体技术对新型冠状病毒也具有很强的消毒效果，而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但这些技术也带来了紫外线消杀作用距离短、对物体表面穿透能力弱、易于产生未受

光死角、产生臭氧副产物的安全影响、高能设备复杂和未知潜在风险的可能问题。因此，开发无需添

加化学消毒制剂且对人体无刺激，适用于环境和物体外表面消毒的高效、简单、安全的病毒消杀方法/

技术已刻不容缓。对于阻隔病毒在物表的传播，保障作业人员职业健康，高效便捷的防疫技术等具有

重要的社会效益。 

目前，紫外线及紫外光催化物表消杀装备能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所用紫外线消毒手段不仅没有

破坏食品结构，残留，而且没有产生有害的二次污染、紫外线消毒技术能达到极高的杀灭效率，完全

消除新冠病毒隐患；足够快速，满足大批量货物处理和冷链货物本身保持低温或常温的需求状态下的

病毒消杀等问题。该设备采用高强紫外 C 光源和最优的光源布局保证其具有高效快速的杀灭效果和卓

越的经济运行性能。广泛应用于各种温度下的包装箱及货物外表面各类细菌及病毒的消杀，特别适用

于低温冷链(≥-30℃)食品的外表面消杀，消杀快速，无毒无害无残留，食品安全有保障。可根据用户

要求调节传送带运行速度，每小时额定消杀处理量 2000 个包装。消毒机工作电压 380VAC，额定功率

7kW，具有较低的消杀成本。消毒机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在客户现场的安装与维护，可以满足不同应

用领域的消杀需求。紫外光源可连续用 16000 小时，保证设备长期稳定可靠运行。采用全自动触摸屏

控制系统实现消杀作业的各种监测（紫外灯工作状态的紫外强度，包装箱尺寸等）与控制（传送带速

度，故障自动停机，紫外强度调整等）。 

物体表面紫外光催化快速消杀设备利用物体表面附着光催化剂材料在紫外光照射下产生大量羟基

自由基等强氧化剂，兼具直接深紫外灭活与氧化基团进攻的迅速性，使表面病毒深度氧化分解而强烈

杀灭细菌和病毒的作用，无需依赖化学消毒制剂且对人体无刺激，实现全在线对物品表面病毒实施快

速、深度破坏及清除的同时，维持物体表面长效性病毒抑制与灭活效果，是一种适用于环境和物表消

毒的新技术设备。 

该产品可推动冷链食品消杀技术的配套设备专业化，有利于疫情防疫技术性提升，有利于我国冷

链食品消杀设备升级换代，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提升冷链食品防疫的质量，保障环境品质，同时填

补我国其它邮件包裹行李流领域的消杀空白，创建新的表面消杀产品市场。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可提

高产品设计及制造水平，提升产品性能，有效控制紫外线技术对物表病毒消杀的效率，保障作业人员

职业健康，填补国内紫外线技术对物表消杀设备的空白。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国外无通用的基于紫外光催化及紫外线的物体表面消杀装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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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文件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本标准属于轻工领域技术标准体系：21轻工其他中 99其他轻工产品系列下的产品标准。体系编号

为：210000003000000002CP。 

本专业领域标准体系框图如图。 

 

 

八、重大分歧意见和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文件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文件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建议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组织宣贯实施；企业可按照行业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对企业内部标准

进行制定，或根据行业标准实施时间要求拟定企业整改过渡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3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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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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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3-- 

 

 


